
 

 

基隆市東信國小因應 2019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防疫通報工作計畫 

109 年 1 月 31 日本校防疫小組會議訂定 

109 年 2 月 7 日本校防疫大會修正 

109 年 2 月 17 日參照基隆市政府教育防疫會議決議修正 

一、 依據： 

    (一)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頒訂之相關防疫規定  

    (二)基隆市政府教育處防疫工作小組公告之相關防疫計畫 

    (三)109 年 01 月 30 日基府教體貳字第 1090203993 號函 

二、目的：為掌握職員師生健康狀況，並配合中央防疫政策措施，以維護其健康權益。   

三、實施對象：本校所屬國小及附設幼兒園。 

四、執行方式： 

時

程 
重要工作項目 執行人員 執行時間 

檢 

核 

開

學

前 

1.調查並造冊列管所屬職員、師生及其同住家屬是否曾 

於寒假期間出入境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含到各國家經中

港澳轉機)，並請提醒依「具感染風險對象健康管理措

施」，辦理必要之防疫措施。 

(自中港澳入境之學生，自入境日起，配合居家檢疫 14

天在家休息，無需核予假別。) 

1.各處室主任協助轉知給各班導師調查表 

  各班導師line群組普查(無line打電話) 

2.學生彙整：巫興昌組長   

  教師彙整：李奕萱主任 

1.2 月 7 日前 

2.2月 19日前(因應

延長至2/25開學) 

 

2.各單位指派專員關注疫情發展，並成立單位內防疫小

組，由各單位負責人擔任防疫小組召集人，召開因應措

施會議；另請專責人員加入本府教育處防疫工作 line

群組。  

1.本校防疫工作小組：校長、教務主任、學 

  務主任、總務主任、活動衛生組長、護理 

  師、幼兒園主任(教保員)、警衛等 8 人， 

  協調各項防疫工作，統一對外發言。 

2.校長與主任加入本府教育處防疫工作之 

1.1 月 30 日成立 

2.2 月 5 日上傳教育

處防疫小組聯繫名單 

(必含校長、護理師、

警衛之聯絡電話) 

 



 

 

  line 群組，掌握最新疫情，運用各項防 

  疫物資，研擬相關因應作法。 

3.建立校內防疫計畫（包含校內防疫通報機制及停、

復、補 課等措施），並檢視各項防疫品量(耳溫槍、酒

精、口罩、洗手皂等)。 

※防疫小組擬定校內防疫工作計畫 

1.統籌各項防疫工作：王佩蘭校長 

2.防疫規定及通報宣導：林佳宏主任 

3.停課不停學(復課、補課)：張文龍主任 

4.每日量體溫填報：曾慶錨護理師、劉佳  

  歆教保員 

5.防疫物資管理(額溫槍、酒精、口罩、洗  

  手皂、漂白水、次氯酸水等)檢視人員： 

  曾慶錨護理師、巫興昌組長、劉佳歆教保員 

6.幼兒園依規定執行幼兒防疫事項 

7.總務處隨時依校長指示支援各項工作 

1 月 31 日 

 

 

 

 

 

2 月 4 日盤點完畢 

2月10日完成採購 

2月21日教育部補

助送達 

 

4.學校單位務必透過家長會宣導疫情防制措施，以利家

長安心，並宣導應自備口罩上學，疑似案例請戴上口罩

並撥打 1922 依指示就醫。 

※公告學校防疫措施：經防疫小組討論定案 

1.林佳宏主任公告：學校網站、教師群組 

  (開學日製發全校防疫通知單) 

  連思雯主任公告：家長會群組、東信臉書   

2.開學前發出教師及家長line群組為優先， 

  若沒 line 群組家長必要時以電話通知。 

  開學後重要措施以發通知單為主。 

1 月 31 日 

 

 

 

5. 請各校落實寒假期間(學習輔助營隊、社團營隊等活

動)，若發現發燒等相關症狀者，請依規定通報並評估

相關活動是否續辦。 

1.社團防疫公告，請桌球社、國樂社配合。 

2.2/3 起取消校內團體集訓活動。  

3.2/9 紙風車借場地表演取消。 

4.到鄰近安親班進行防疫宣導並繳交成果。  

  (2/6 傑思、2/7 新華文、2/7 道生) 

已通知  



 

 

6. 各校應於開學前落實教室及相關環境整潔或消毒工

作。 

1.校園消毒：總務處。 

2.班級消毒：導師配合學務處提供之防疫物 

  品，進行教室環境清潔及消毒。 

2月 10 日  

開

學

後 

1.請務必保持教室及活動空間之通風，打開教室之窗

戶、氣窗，使空氣流通，並經常清洗隔塵網，若環境為

密閉空間，應打開窗戶和使用抽氣扇，盡可能不使用冷

氣空調。 

2.維持教室環境一週消毒至少 2 次，請以 75%酒精或  

  用 1:100 (500ppm)漂白水稀釋液進行擦拭。  

1.打開教室門窗氣窗，維持教室內空氣充分 

  對流，常態性設備清潔與消毒(電風扇、 

  前後門、窗戶等)，加強疑似發燒暫時隔 

  離區(家長接送候親區)清潔消毒工作。 

2.國小每週 2 次(導師自選時間)、幼兒園每

日進行教室環境清潔與消毒。 

每日 

 

 

 

 

每周、每日 

 

2. 利用各場合進行全校防疫及衛教宣導，加強宣導具

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落實正確洗手及發燒生病

不上學等事宜。  

1.學務處加強防疫宣導(林佳宏主任)。  

2.教務處結合課程、繪本或影片融入教學  

  (張文龍主任)。 

納入行事曆  

3. 落實每日職員師生量測體溫，並於本府所設之防疫

網站完成填報：  

(1)上午 9:30 前完成填報。 

(2)學校填報專用網址：https://reurl.cc/k568Nx  

 

 

※基隆市東信國小因應2019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門禁管制量體溫防疫流程 SOP 

納入家長通知單並於學校網站公告週知 

1.依規定啟動上學門禁管制-全面量測體溫 

  之作法，則由當週前後門導護(低年級導 

  護)，配合曾國華組長、曾慶錨護理師、 

  巫興昌組長等學務處人員進行，其他處室 

  行政人員依情況由校長指派支援。 

※體溫量測點：前門、天橋、後門 

 【建議體溫發燒標準：額溫 37.5 度】 

 【建議體溫發燒標準：耳溫 38 度】 

  (學校訂定額溫槍管理做法)     

※門禁管制量測體溫流程製作海報看板宣導 

每日 

 

 



 

 

2.開學後鼓勵家庭自主健康管理，家長每天 

  上學前幫孩子量體溫，並落實生病不上學。  

3.護理師依規定時間上網填報。 

4. 請各校教師加強觀察學生是否有咳嗽或呼吸急促等

疑似症狀，如疑似案例請該生佩戴口罩並先行隔離於單

獨空間(非人潮必經之處)，除依校內防疫計畫處置，並

依規定★進行校安通報及 1922 專線通報★。 

1.第一線：各班導師(科任老師) 

2.第二線：學生入校上課時，若發現有疑似 

  發燒或呼吸道徵兆，請導師及護理師依防 

  疫流程作法處理，臨時安心候親接送地點 

  為健康中心附近的韻律教室，由護理師 

  (黃少華老師、郭清靜老師)協助。 

3.校安通報、1922 通報：曾國華組長、曾 

  慶錨護理師  

  

5. 鼓勵師生勤洗手及拱手不握手，疑似案例時務必戴

上口罩，並落實生病不上學。學校單位避免不必要之校

外人士入校，家長接送上放學於校外接送，如洽公所需

入校者請自備口罩並配合量測體溫。 

1.納入家長通知單宣導項目。 

2.警衛協助訪客管制防疫作法。 

  手部消毒→量體溫→登記備查→穿訪客衣 

  109.2.17 基隆市防疫會議規定：訪客無 

  強制要求戴口罩(但進入校園要能識別) 

3.戴口罩的時機建議【一不三要】：戶外空 

  間不必戴口罩；進醫院、封閉空間及慢性 

  病患者建議戴口罩。 

4.教職員工協助門禁管制量體溫人員儘量 

  配戴口罩進行防疫工作。 

5.教職員工上班無強制戴口罩之規定。 

  

6. 若各單位有必須辦理之各型活動應安排於通風良好

環境。並請同時透過通知單、海報等多元方式加強向職

員、師生及家長宣導衛教。 

1.教學區保持教室空氣流通。 

2.活動依實際情形處理。 

 

  

7. 暫停赴中國大陸及港澳之交流及參賽活動。 依規定辦理。   



 

 

出

現

確

診 

個

案 

1. 學校如出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病例，則與確

診病例一起上課之同班同學老師、共同參加安親班及社

團或其他活動之同學老師均應列為確診病例接觸者，並

由衛生單位開立接觸者居家隔離通知書，隔離至與確診

病例最近接觸日後 14 天。  

2. 當學校出現確診病例時，應暫停各項大型活動，如

班際活動、社團活動、運動會等，並取消以跑班方式授

課。 

1.納入防疫通報計畫。 

2.由學校防疫小組依相關規定危機處理。 

  

五、 其他注意事項： 

(一)體溫量測因各校環境條件不同，較難有統一性的建議，為避免在校門口大排長龍造成家長困擾，建議學校參考 H1N1 疫情時期，

規劃體溫量測動線，請於校內召開因應措施會議確立量測動線。 

(二)口罩使用原則： 

1. 學生上學若有需要口罩請家長自備，學校備量為不時之需，上課若臨時有疑似症狀，經導師轉介，可至保健室觀察後登記領用。 

2. 教職員工個人上班所需口罩亦請自備，上課若臨時有疑似症狀，可至健康中心瞭解後登記領用。 
 

六、防疫通報電話及相關資訊：  

(一)疾管署免付費防疫專線：1922 或 0800-001922   

(二)基隆市衛生局防疫專線：02-24276154  

(三)市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24301505#402 徐梓馨老師  

(四)衛生福利部臉書: https://reurl.cc/NaWx5Q  

(五)衛生福利部網頁: https://www.cdc.gov.tw/  

(六)基隆市衛生局：https://www.klchb.gov.tw  

(七)https://reurl.cc/k568Nx  

(八)本府教育處防疫工作 line 群組 

                      
七、 本計畫必要時將隨時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相關規定適時修改。 



 

 

 
 



 

 

附件 
 

中港澳入境學生及教職員工管理紀錄表 

學校/機構名稱：                           填報日期： 

序

號 
姓名 

類別 

1.學生 

2.教師 

3.職員工 

性

別 
聯絡電話 入境時間 

管理措施 

備註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例 王大明 1 男 0930000000 109.1.25 109.1.25 109.2.7  

1         

2         

3         

4         

5         

6         

7         

說明：學生在補習班/兒童課後照護中心者，請於備註欄註明就讀學校名稱。 

 

學校/機構主管： 

填報人員：           職稱： 

連絡電話： 



 

 

 

 
 



 

 

 

 
 



 

 

 

 



 

 

 

 

 

 
 

 

 

 



 

 

 

 
 



 

 

 

 
 



 

 

 

 
 



 

 

 
 


